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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政函〔2017〕37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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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兴市人民政府关于
越城区部分行政区划调整的批复

越城区人民政府：
你区《关于要求调整越城区部分行政区划的请示》（越政〔2017〕6号）悉。根据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绍兴市越城区部分行政区划调整的批复》（浙政函〔2017〕77号）精神和行政区划调整有关规定，现批复如下：

同意撤销灵芝镇、东湖镇、东浦镇、斗门镇、鉴湖镇建制，其行政区域改由你区政府直辖，并在此行政区域内分别设立灵芝、东湖、东浦、斗门、鉴湖5个街道办事处。行政区划调整后，越城区辖12个街道、5个镇。

一、灵芝街道办事处：撤销灵芝镇，在原灵芝镇行政区域内设立灵芝街道办事处。灵芝街道东与原斗门镇相邻，东南与原东湖镇相连，南与蕺山街道、北海街道接壤，西与原东浦镇连接，北毗邻柯桥区原齐贤镇。街道办事处暂驻凤林西路155号。

二、东湖街道办事处：撤销东湖镇，在原东湖镇行政区域内设立东湖街道办事处。东湖街道东连孙端镇、陶堰镇，南接皋埠镇，西南与迪荡街道毗邻，西临蕺山街道、原灵芝镇，西北接原斗门镇，北至马山镇，东北与孙端镇相接。街道办事处驻则水牌村会龙大道2号（即原东湖镇人民政府驻地）。

三、东浦街道办事处：撤销东浦镇，在原东浦镇行政区域内设立东浦街道办事处。东浦街道东与原灵芝镇相邻，东南与北海街道、府山街道相连，南、西南、西分别与柯桥区原福全镇、柯岩街道、柯桥街道接壤，西北毗邻柯桥区原齐贤镇，北、东北再接原灵芝镇。街道办事处驻耶溪路621号（即原东浦镇人民政府驻地）。

四、斗门街道办事处：撤销斗门镇，在原斗门镇行政区域内设立斗门街道办事处。斗门街道东至马山镇，南至原东湖镇，西至原灵芝镇，北至柯桥区马鞍镇。街道办事处驻杨望居委会西湖头（即原斗门镇人民政府驻地）。

五、鉴湖街道办事处：撤销鉴湖镇，在原鉴湖镇行政区域内设立鉴湖街道办事处。鉴湖街道东、东南、南与柯桥区平水镇相邻，西南、西连柯桥区原兰亭镇，北接城南街道。街道办事处驻南池村（即原鉴湖镇人民政府驻地）。

你区政府要切实加强领导，周密组织实施，行政区划调整涉及的各类机构要按照“精简、统一、效能”的原则设置。要严格按照国务院“约法三章”的要求，不新建政府性楼堂馆所，不增加财政供养人员，不增加“三公”经费。要高度重视和妥善处理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，确保行政区划调整工作顺利进行，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。
绍兴市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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